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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錄自「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會章」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入會章則》

1　　　　總綱

1.1	 定名︰

本聯會定名為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立案英文名為The Hong Kong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es Union （以下簡

稱本聯會）。

1.2	 宗旨︰

聯絡本港華人基督教教會，宣傳福音，辦理教會之共同事工，如文字，醫療，教育及其他慈善福利事工，

並管理墳場、非牟利老人院、學校、營地、診所、醫院、醫療事工及其他事工，以增進會友之互助精神。

1.3	 組成︰

本聯會由會員堂組成。會員堂分（一）基本會員堂及（二）附屬會員堂。

1.4	 基本會員堂︰

1.4.1 基本會員堂須經常具備下列資格︰

1.4.1.1 須為獨立法團條例註冊組織或按香港公司法例第三十二章已成為註冊有限公司，或其母會須為獨

立法團條例註冊組織。

1.4.1.2 須有自建或自購之堂址。

1.4.1.3 須有領聖餐之基本會友超過五十人。

1.4.1.4 須有教會之治會章程。

1.4.1.5 須有公選值理人員。

1.4.1.6 須有受職之主任牧師或主任傳道。

1.4.1.7 須有教會按立之牧師主理聖餐及水禮。

1.4.1.8 須有會友名冊、會議紀錄冊及收支帳簿。

1.4.1.9 須有主日奉獻及常年經費每年不少於本聯會代表大會訂定之金額。

1.4.1.10 必須願與各會員堂合作，並無彼此攻擊之宣傳。

1.4.2 入會︰

1.4.2.1 申請時應具備之條件︰

1.4.2.1.1 已有同宗之堂會加入為基本會員堂者︰

 須具備1.4.1所規定之基本會員堂資格，而自建或自購之堂址已滿一年及經兩基本會員堂介紹，方有

申請資格；或

1.4.2.1.2 未有同宗之堂會加入為基本會員堂者︰

 須具備1.4.1所規定之基本會員堂資格，而自建或自購之堂址已滿兩年及經兩基本會員堂介紹，方有

申請資格。

1.4.2.2 審查及接納︰

1.4.2.2.1 凡具備1.4.2.1申請時

 應具備之條件者，得填就本聯會所發給之申請表格及介紹函，遞交董事會。

1.4.2.2.2 由董事會交會籍部調查，製表具報，提交董事會審查。

1.4.2.2.3 如董事會審查認可，則可提請代表大會考慮予以接納。

1.4.2.2.4 如經代表大會接納，便得正式成為本聯會基本會員堂。

1.4.2.2.5 董事會或代表大會得拒絕任何入會申請，而不須申述理由。

1.4.2.3 權利義務︰

1.4.2.3.1 本聯會一切權利義務，皆屬平等。凡傳道，教育，慈善，醫療，出版及墓園等事工，皆應共同負

擔。

1.4.2.3.2 各基本會員堂須繳交本聯會會費，乃按照該堂奉獻常年經費及主日奉獻收入百分之二計算，按月繳

交本聯會，繳納會費之上、下限由當年董事會決定。而有關基本會員堂利益，亦屬共同享用，並無

輕重之別。

1.4.2.3.3 執行董事會有權暫停欠繳本聯會會費或其他費用之基本會員堂一切權利，及可循法律途徑作欠債追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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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取消會籍︰

1.4.3.1 自願退會︰

1.4.3.1.1 凡基本會員堂欲自願退出本聯會者，必須於退會日生效前九十日以書面向本聯會提出申請。

1.4.3.1.2 若基本會員堂提出退會申請時，仍未清理其過去對本聯會之責任或欠費，須一併提交合法承擔文

件，及按執行董事會決定之按金數目支付處理遺下之問題。

1.4.3.1.3 董事會應派會籍部前往調查具覆董事會，考慮予以接納，註銷其會籍，並於代表大會會議時具報記

錄在案。

1.4.3.1.4 基本會員堂由退會日起應即終止享受本聯會之一切權利，若其過去對本聯會仍有未清之責任或欠

費，本聯會得保留全權追討。

1.4.3.2 消失會籍：

凡基本會員堂對於1.4.1所開列之資格不符，而經董事會知悉者，得由董事會派會籍部前往調查具覆董事會，

如董事會認為有需要時，得以掛號信依該基本會員堂在本聯會登記地址，通知該基本會員堂先用書面申述意

見，並派出代表前來董事會申辯，如董事會認為該項申辯仍未滿意，或屆時該基本會員堂代表不前來申辯，

應提請代表大會將其會籍註銷。提請代表大會註銷會籍，須於代表大會舉行前一個月將此提案通知該基本會

員堂出席申辯。而由代表大會將該堂會籍註銷之日起，應即終止享受本聯會之一切權利與義務。若其過去對

本聯會仍有未清之責任或欠費，本聯會保留全權追討。

1.4.3.3 革除會籍︰

凡基本會員堂遇有下列任何一項︰

1.4.3.3.1 對本聯會會章及條例，有嚴重性之牴觸。

1.4.3.3.2 破壞本聯會之合一精神，引致會員間之攻擊及糾紛。

1.4.3.3.3 不履行會章或大會所定會員對本聯會應盡之責任或義務。

1.4.3.3.4 違背聖經真理，致令本聯會名譽受損。

經董事會知悉者，得由董事會派會籍部調查，具報董事會，如董事會認為有需要時，得以掛號信依該基本會

員堂在本聯會登記地址，通知該基本會員堂先用書面申述意見，並派出代表前來董事會申辯，如董事會認為

該項申辯仍未滿意，或屆時該基本會員堂代表不前來申辯，則可通過提請代表大會考慮將該基本會員堂之會

籍予以革除，註銷其會籍。提請代表大會革除會籍，須於代表大會舉行前一個月將此提案通知該基本會員堂

出席申辯。而由代表大會通過將該堂會籍革除之日起，該堂對本聯會之權利與義務，應即終止，但其過去對

本聯會未清之責任或欠費，本聯會保留全權追討。

1.5　　		附屬會員堂

1.5.1	 資格

附屬會員堂須經常具備下列資格：

1.5.1.1 須有固定聚會場所。

1.5.1.2 以立會計算教會成立須不少於五年。

1.5.1.3 須有領聖餐之基本會友不少於八十人。

1.5.1.4 須其同宗教會／母會為聯會基本會員堂。

1.5.1.5 須有教會之治會章程。

1.5.1.6 須有公選值理人員。

1.5.1.7 須有受職之主任牧師或主任傳道。

1.5.1.8 須有教會按立之牧師主理聖餐及水禮。

1.5.1.9 須有會友名冊、會議紀錄冊及收支帳簿。

1.5.1.10 須有主日奉獻及常年經費每年不少於本聯會代表大會訂定之金額。

1.5.1.11 必須願與各基本會員堂及附屬會員堂合作，並無彼此攻擊之宣傳。

1.5.1.12 附屬會員堂之總數目不得超越本聯會基本會員堂總數目之半數，亦不能超越同宗教會／母會已成

為本聯會基本會員堂之總數之一半。以上附屬會員堂限額總數以董事會提交會員堂代表大會接納

時計算。

1.5.1.13 如附屬會員堂條件合乎基本會員堂資格，可申請成為基本會員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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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入會

1.5.2.1 申請時應具備之條件：

凡具備1.5.1所規定之附屬會員堂資格及經兩基本會員堂或附屬會員堂介紹，方有申請資格。

1.5.2.2 審查及接納：

1.5.2.2.1 申請時須填就本聯會所發給之申請表格及介紹函，遞交董事會。

1.5.2.2.2 由董事會交會籍部調查，製表具報，提交董事會審查。

1.5.2.2.3 如董事會審查認可，則可提請代表大會考慮予以接納。

1.5.2.2.4 如經代表大會接納，便得正式成為本聯會附屬會員堂。

1.5.2.2.5 董事會或代表大會得拒絕任何入會申請，而不須申述理由。

1.5.2.3 權利義務：

1.5.2.3.1 附屬會員堂之當然及選派代表不能擔任董事外，其他一切權利義務與基本會員堂皆屬平等。凡傳

道，教育，慈善，醫療，出版及墓園等事工，皆應共同負擔。

1.5.2.3.2 各附屬會員堂須繳交本聯會會費，乃按照該堂奉獻常年經費及主日奉獻收入百分之二計算，按月

繳交本聯會。繳納會費之上、下限，由當年董事會決定。而有關附屬會員堂利益，與各基本會員

堂及其他附屬會員堂共同享用，並無輕重之別。

1.5.2.3.3 執行董事會有權暫停欠繳交本聯會會費或其他費用之附屬會員堂之一切權利及可循法律途徑作欠

債追討。

1.5.3 取消會籍：

1.5.3.1 自願退會︰

1.5.3.1.1 凡附屬會員堂欲自願退出本聯會者，其必須於退會日生效前九十日以書面提出申請。

1.5.3.1.2 若附屬會員堂提出退會申請時，仍未清理其過去對本聯會之責任或欠費，須一併提交合法承擔文

件及按執行董事會決定之按金數目支付處理遺下之問題。

1.5.3.1.3 董事會應派會籍部前往調查具覆董事會考慮予以接納，註銷其會籍，並於代表大會會議時具報記

錄在案。

1.5.3.1.4 附屬會員堂由退會日起，應即終止享受本聯會之一切權利義務。若其過去對本聯會仍有未清之責

任或欠費，本聯會得保留全權追討。

1.5.3.2 消失會籍︰

凡附屬會員堂對於1.5.1所開列之資格不符，而經董事會知悉者，得由董事會派會籍部前往調查具覆董事會，

如董事會認為有需要時，得以掛號信照該附屬會員堂在本聯會登記地址，通知該附屬會員堂先用書面申述意

見，並派出代表前來董事會申辯，如董事會認為該項申辯仍未滿意，或屆時該附屬會員堂代表不前來申辯，

即註銷其會籍。而由董事會將該堂會籍註銷之日起，應即終止享受本聯會之一切權利與義務。若其過去對本

聯會仍有未清之責任或欠費，本聯會保留全權追討。董事會須將註銷該附屬會員堂會籍一事於代表大會會議

時具報紀錄在案。

1.5.3.3 革除會籍︰

凡附屬會員堂遇有下列任何一項︰

1.5.3.3.1 對本聯會會章及條例，有嚴重性之牴觸。

1.5.3.3.2 破壞本聯會之合一精神，引致會員間之攻擊及糾紛。

1.5.3.3.3 不履行會章或大會所定會員對本聯會應盡之責任或義務。

1.5.3.3.4 違背聖經真理，致令本聯會名譽受損。

1.5.3.3.5 如所屬基本會員堂之附屬會員堂之同宗教會／母會數目有所減少，其所附屬會員堂之會籍將自動

消失，如欲保留其會籍，該等附屬會員堂，則須重新申請。

經董事會知悉者，得由董事會派會籍部調查，具報董事會，如董事會認為有需要時，得以掛號信照該附屬會

員堂在本聯會登記地址，通知該附屬會員堂先用書面申述意見，並派出代表前來董事會申辯，如董事會認為

該項申辯仍未滿意，或屆時該附屬會員堂代表不前來申辯。而由董事會通過將該堂會籍革除之日起，該附屬

會員堂所享受本聯會之權利，應即終止，但其過去與本聯會未清之責任，本聯會得保留全權追究。董事會須

將註銷該附屬會員堂會籍一事於代表大會會議時具報紀錄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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